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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16: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5月18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孟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411人，代表股份1,190,543,42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1,912,056,432股的62.2651%。

其中：

1.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1,070,526,955股，占公司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5.988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410人，代表股份 120,016,47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76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公司总股本为1,931,370,032股，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31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99948%，在计算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总数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也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以投票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具体情况为：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7,598,1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6%；反对

2,63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7%；弃权 306,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17,071,1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5459%；反对 2,638,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88%；弃权30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3%。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87,642,9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4%；反对

2,61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2%；弃权 290,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17,115,9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5832%；反对 2,610,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48%；弃权290,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0%。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7,651,0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1%；反对

2,633,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2%；弃权 258,7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17,124,0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5900%；反对 2,633,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44%；弃权25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6%。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487,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3%；反对

1,98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4%；弃权7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17,960,2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2867%；反对 1,981,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09%；弃权7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5.《关于继续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8,742,5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691%；反对

71,098,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19%；弃权702,6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8,215,5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0.1741%；反对 71,098,3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405%；弃权70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4%。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6.《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为：孟伟先生、田长军先生、陆朝昌先生。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孟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814,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87,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608%。

（2）选举田长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913,2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386,3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1434%。

（3）选举陆朝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804,1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77,1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525%。

7.《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为唐睿明女士、王国峰先生、马金城先生、丛丽芳女士和于传治先生。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唐睿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804,2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77,2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526%。

（2）选举王国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804,2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77,2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526%。

（3）选举马金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525,6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2,998,6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8205%。

（4）选举丛丽芳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804,2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77,3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526%。

（5）选举于传治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73,776,2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4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293%。

8.《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813,1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47%；反对

6,46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2%；弃权 263,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13,286,1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3922%；反对 6,467,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885%；弃权26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3%。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9.《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4,276,4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36%；反对

5,96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7%；弃权 306,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13,749,4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7782%；反对 5,960,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65%；弃权30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3%。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刘翠梅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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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拟提名孟伟先生、田长军先生、陆朝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提名唐睿明女士、王国峰先生、马金城先生、丛丽芳女士、于传治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选举产生了3名非

独立董事和5名独立董事，与公司第三届第十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2026年5月16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关于选举产生职工董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7）。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如下：

1.非独立董事：孟伟先生、田长军先生、陆朝昌先生

2.独立董事：唐睿明女士、王国峰先生、马金城先生、丛丽芳女士、于传治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孙福俊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上述9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

公司董事会成员简历

1.非独立董事简历

（1）孟伟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高级政

工师。曾任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党委书记、董事长，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现任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未持有公司股权，除上述在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2）田长军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教授

研究员级高级经济师。曾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大连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会主席，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现任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未持有公司股权，除上述在大

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3）陆朝昌先生，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会

计师。曾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总法律顾问，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董事、总会计师，华锐风电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连国通电气有限公司董事，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大

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现任大连

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CFO）、董事会秘书。未持有公司

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2.独立董事简历

（1）唐睿明女士，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教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

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大连长之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广东白云学院

会计学院教授，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2）王国峰先生，195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大连海事

大学智能控制研究所副教授、所长，大连海事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教授、所长，大连

海事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院长、教授，上海海事大学航运仿真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教

授，大连海事大学电气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海事大学无人船研究院院长。现任大连华

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和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3）马金城先生，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国

际贸易学博士学位。曾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企业管理系副主任、主

任，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Global Lights Acquisition Corp（在开曼群岛

注册的境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4）丛丽芳女士，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沈阳金杯江森内饰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持续改进

经理、沈阳工厂人力资源经理，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北方区人力资源总监，英纳威森（辽

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吉林省人力资本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咨询师。现任沈阳海伦启

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东北大学客座教授，辽宁职业经济技术学院讲师，大

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5）于传治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现任辽宁

胜诚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律所主任、党支部书记，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连新闻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

的情形。

3.职工董事简历

孙福俊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大连重工·起

重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通用减速机厂加工车间主任、团总

支书记、厂长助理、工会主席、副厂长，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速机厂副厂长、重型

热处理厂副厂长，大连华锐特种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铸钢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现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总裁助理，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党总

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大连华锐重工（盐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未持

有公司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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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1

538,473,183

43.08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次会议由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万其见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公司董事祝慧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罗雁飞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397,381

比例（%）

99.4287

反对

票数

2,202,102

比例（%）

0.4089

弃权

票数

873,700

比例（%）

0.1624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独立董事李林先生、方

热军先生、黄珺女士分别述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321,681

比例（%）

99.4147

反对

票数

2,260,902

比例（%）

0.4198

弃权

票数

890,600

比例（%）

0.1655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218,181

比例（%）

99.3955

反对

票数

2,834,102

比例（%）

0.5263

弃权

票数

420,900

比例（%）

0.078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036,281

比例（%）

99.3617

反对

票数

3,116,302

比例（%）

0.5787

弃权

票数

320,600

比例（%）

0.0596

5、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65,640

比例（%）

96.6820

反对

票数

2,406,202

比例（%）

2.4445

弃权

票数

859,700

比例（%）

0.8735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9,226,681

比例（%）

98.2828

反对

票数

8,919,702

比例（%）

1.6564

弃权

票数

326,800

比例（%）

0.0608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9,223,681

比例（%）

98.2822

反对

票数

8,381,302

比例（%）

1.5564

弃权

票数

868,200

比例（%）

0.161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445,581

比例（%）

99.4377

反对

票数

2,748,102

比例（%）

0.5103

弃权

票数

279,500

比例（%）

0.052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再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157,881

比例（%）

99.3843

反对

票数

3,021,302

比例（%）

0.5610

弃权

票数

294,000

比例（%）

0.054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440,041,641

73,964,496

21,030,144

7,206,262

13,823,88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5.9529

82.8595

87.6589

反对

票数

0

0

3,116,302

1,287,002

1,829,300

比例（%）

0.0000

0.0000

12.7367

14.7982

11.5998

弃权

票数

0

0

320,600

203,700

116,900

比例（%）

0.0000

0.0000

1.3104

2.3423

0.741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
弥补亏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
再融资相关事项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94,994,640

95,165,640

95,403,940

95,116,240

比例（%）

96.5083

96.6820

96.9241

96.6318

反对

票数

3,116,302

2,406,202

2,748,102

3,021,302

比例（%）

3.1659

2.4445

2.7918

3.0694

弃权

票数

320,600

859,700

279,500

294,000

比例（%）

0.3258

0.8735

0.2841

0.29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440,041,641股，上述关联股东已在涉及此项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

决。

2上述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勇军、吴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6-02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积

金弥补亏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司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号）、《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号）。

一、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1,547,953,678.05元，盈余公积金111,671,556.72元，资本

公积金3,280,482,587.68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新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

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可使用母公

司盈余公积金111,671,556.72元和资本公积金1,436,282,121.33元，两项合计1,547,953,678.05
元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其中，用于弥补亏损的资本公积均来源于股东货币出资形成的

股本溢价。

公司母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主要系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公司业绩导致未分配利润

为负。

本次弥补亏损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母公司盈余公积金减少至0元，资本公积金减少至1,
844,200,466.35元，全额弥补母公司 2025年度累计亏损（即母公司 2025年度供股东分配的未

分配利润由负变为0）。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资〔2025〕10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本次母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

损事宜，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公司的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31-84449593，0731-84449588-811
3、其他

（1）邮寄方式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2）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6-027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8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邓小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邓小龙先生因个人原因及工作调整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另有任用。

姓名

邓 小
龙

离任职务

副总
经理

离任时间

2026年
5月18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
11月7日

离任原因

个人
原 因 及

工作调整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 子 公 司

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公司养殖板块娄邵大区总经理，兼新化县久阳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双峰县吉宏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总经理，公司新化分公司负责人。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增持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邓小龙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邓小龙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和管理。

邓小龙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

献,公司董事会对邓小龙先生在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
（二）召开地点：五粮液多功能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 持 人：华涛副董事长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6,675人，代表股份数为2,360,319,3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3,881,608,005股）的60.8078%。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2,139,583,1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12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60人，代表股份220,736,2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867％。

（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列席

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为需逐项表决的特别决议议案，子议案数共8个，已逐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541,124

2,207,655

3,570,5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552%

0.0935%

0.1513%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363,674

2,207,655

3,570,5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989%

0.9938%

1.6073%

表决结果：通过。

1.02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497,624

2,166,455

3,655,2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533%

0.0918%

0.1549%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320,174

2,166,455

3,655,2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793%

0.9753%

1.6455%

本次股东会同意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

表决结果：通过。

1.03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413,824

2,231,855

3,673,6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498%

0.0946%

0.1556%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236,374

2,231,855

3,673,6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415%

1.0047%

1.6538%

本次股东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153.59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

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在本次回购

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

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

格上限。

表决结果：通过。

1.0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441,724

2,200,555

3,677,0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510%

0.0932%

0.1558%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264,274

2,200,555

3,677,0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541%

0.9906%

1.6553%

本次股东会会议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00亿元（含），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通过。

1.05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2,354,429,724

2,174,855

3,714,781

99.7505%

0.0921%

0.1574%

216,252,274

2,174,855

3,714,781

97.3487%

0.9790%

1.6723%

本次股东会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已发行的A股股票，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409,924

2,230,755

3,678,6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496%

0.0945%

0.1559%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232,474

2,230,755

3,678,6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398%

1.0042%

1.6560%

本次股东会同意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表决结果：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425,424

2,256,555

3,637,3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503%

0.0956%

0.154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247,974

2,256,555

3,637,3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468%

1.0158%

1.6374%

表决结果：通过。

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4,389,724

2,253,655

3,675,98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488%

0.0955%

0.1557%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212,274

2,253,655

3,675,981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307%

1.0145%

1.654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股 数（股）

2,354,444,398

1,790,365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511%

0.0759%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6,266,948

1,790,365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3553%

0.8060%

弃权 4,084,597 0.1731% 4,084,597 1.838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2,134,321

4,328,442

3,856,597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6532%

0.1834%

0.1634%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3,956,871

4,328,442

3,856,597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6.3154%

1.9485%

1.7361%

本次股东会选举胡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股）

2,355,389,400

1,103,963

3,825,997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911%

0.0468%

0.162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217,211,950

1,103,963

3,825,997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97.7807%

0.4970%

1.7223%

本次股东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881,608,005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78元（含税），分红金额为10,006,785,436.89元（含税）。在实施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并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王荣铎、邓骜杰。

（三）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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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